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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既有亮丽斑斓，令人耳目一新的试题，也有周延性欠

佳，答案准确性欠佳的试题。这里仅举数例，谨供大家参考

。 例1：(卷三第1题)教授甲举办学术讲座时 ，在礼堂外的张

贴栏中公告其一部新著的书名及价格，告知有意购买者在门

口的签字簿上签名。学生乙未留意该公告，以为签字簿是为

签到而设，遂在上面签名。对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A.乙的

行为可推定为购买甲新著的意思表示 B.乙的行为构成重大误

解，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买卖合同可撤销 C.甲的行为属于要约

，乙的行为属于附条件承诺，二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但需

乙最后确认 D.乙的行为并非意思表示，在甲乙之间并未成立

买卖合同 本题的考查点是有关意思表示的问题。意思表示，

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

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不仅表现表意人一定效果

意思，而且通过一定表示行为，达成人与人交换意见的目的

。对于行为人是否有该意思的认定，因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

而有所区别：在民事行为中，对行为人意思的认定，往往强

调其真意；而在商事行为中，往往强调其外在表示。本题中

，不属于商事行为，因此，应强调行为人的真意。学生乙误

以为签字簿是为签到而设，遂在上面签名，其没有买卖新书

的意思表示。故D选项正确。 例2：(卷三第62题)甲公司经营

空调买卖业务，并负责售后免费为客户安装。乙为专门从事

空调安装服务的个体户。甲公司因安装人员不足，临时叫乙



自备工具为其客户丙安装空调，并约定了报酬。乙在安装中

因操作不慎坠楼身亡。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甲公司和

乙之间是临时雇佣合同法律关系 B.甲公司和乙之间是承揽合

同法律关系 C.甲公司应承担适当赔偿责任 D.甲公司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如何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是本题的难点问题。

在实务中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可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第

一，从主体角度进行分析。雇佣关系为一般民事关系，其主

体没有特殊性要求，而承揽关系为商事关系，其主体一般为

商事主体。第二，从利益关系进行分析。根据高风险高收益

的原则，承揽人的利益一般高于雇工的利益。第三，从工作

的性质分析。雇佣关系中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劳务，而承揽

关系中所完成的工作体现为成果。本题中，乙为专门从事空

调安装的个体户，应为商人。故本题认定为承揽关系为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规定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

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题正确选项为BD。 

例3：甲的一头牛走失，乙牵回关入自家牛棚，准备次日寻找

失主。当晚牛棚被台风刮倒，将牛压死。乙将牛肉和牛皮出

售，各得款500元和100元。请人屠宰及销售，支出100元。下

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甲有权要求乙返还一头同样的牛

B.甲有权要求乙返还500元 C.甲有权要求乙返还600元 D.甲有

权要求乙按该牛的市价赔偿1000元 本题涉及不当得利的返还

标准问题。不当得利可区分为善意的不当得利和恶意的不当

得利，在善意的不当得利情况下，其规则为：(1)得利人实际

上得到利益，才为不当得利。该利益为现实的财产利益。(2)

如果得利人所得利益少于失利人所失去利益，以得利人的得



利为限返还不当得利。(3)如果得利人所得利益多于失利人所

失去利益，以失利人所失去利益为限返还不当得利。本题中

，乙就得利而言，可认定为善意的不当得利，其所得利益仅

为500元，故应以500元为限返还不当得利。本题选项为B。 

例4：(卷三第20题)一小偷利用一楼住户甲违规安装的防盗网

，进入二楼住户乙的室内，行窃过程中将乙打伤。下列哪一

种说法是正确的？ A.乙的人身损害应由小偷和甲承担连带责

任 B.乙的人身损害只能由小偷承担责任 C.乙的人身损害应由

甲和小偷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责任 D.乙的人身损害应先

由小偷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甲承担 本题涉及侵权责任的承

担问题。在一般侵权中，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坚持行为的违法

性、因果性、损害性和过错性。本题中，小偷在行窃过程中

将乙打伤，乙的受害与小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小偷利

用了甲的防盗网，进入乙的室内，但是，乙的受害与甲违规

安装防盗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故甲对乙的受害不

存在侵权责任问题。故本题正确选项为B。应予以注意的是，

甲违规安装防盗网，其行为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应受行政

法规制约。 例5：(卷三第12题)甲、乙按20%和80%的份额共

有1间房屋。二人将房屋出租给丙，丙取得甲和乙的同意后将

该房屋转租给丁。现甲欲转让自己的份额。下列哪一项表述

是正确的？ A.乙、丙有优先购买权，丁无优先购买权 B.乙、

丁有优先购买权，丙无优先购买权 C.乙、丙、丁都有优先购

买权 D.丙、丁有优先购买权，乙无优先购买权 本题涉及共有

人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共有人依据共有关系而享有

优先购买权，承租人依据租赁合同而享有优先购买权，故乙

、丙享有优先购买权无疑。本题真正的焦点在于，在转租的



情况下，承租人和转承租人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依据《合

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

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

买的权利。承租人是否包含转承租人，存在争议。依一般法

理，法定权利为法律所明定，法律只规定承租人，而未规定

转承租人，故转承租人不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同时，承租人

依据租赁合同享有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出租人享有处分权，

而在转租中，转租合同是承租人与转承租人之间的关系，承

租人不享有处分权，故转承租人也不应享有优先购买权。依

照此种观点，本题正确选项应为A。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